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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大会， 

 回顾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千年

宣言》
1 
和其中所载的各项发展目标，特别是同健康有关的发展目标，及大会 2000

年 12 月 14 日第 55/162 号、2001 年 12 月 14 日第 56/95 号和 2002 年 12 月 16 日

第 57/144 号决议， 

 铭记世界卫生大会 1995 年 5月 12 日第 48.13 号、2001 年 5月 21 日第 54.14

号及 2003 年 5 月 28 日第 56.28 号和第 56.29 号决议， 

 认识到会员国必须加紧努力，制止并至迟在 2015 年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

病的传播以及疟疾和其他主要疾病的发生率， 

 重申《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2
 

 认识到全球化贸易和与日俱增的国际旅行增加了传染病在世界范围迅速传

播的危险，对公共卫生构成新的挑战， 

 关切地注意到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其他主要传染病和流行病

对人类的有害影响，以及穷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承受的沉重疾病负担， 

 欢迎受 21 世纪第一种严重传染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影响的

国家当前同该疾病作斗争取得的成功、受影响国家展现的政治承诺和强有力的领

导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控制该流行病方面发挥的作用，同时铭记，同严重急性呼

吸系统综合征和其他流行病的斗争远未结束， 
                                                           

 
1
 见第 55/2 号决议。 

 
2
 S-26/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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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信加强公共卫生对所有会员国的发展均至关紧要，通过采取措施加强包括

传染病预防和免疫制度在内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强调会员国应承担主要责任，通过建立和改善有效的公共卫生机制，加强其

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以便发现主要传染病并在其爆发时迅速作出反应，同时认识

到作出必要反应的规模可能超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深信控制疾病、尤其是起源仍然不明的新疾病的爆发需要国际和区域合作， 

 认识到需要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应付公共卫生面临的新挑战和现有挑

战，尤其是在推广疫苗等有效措施方面，并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对付可预防传染

病的疫苗， 

 又认识到除其他外，在与会员国在信息交流、人员培训、技术支助、资源利

用、改善全球公共卫生准备程度和反应机制各领域的协调行动方面，以及在促进

和推动流行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的预防、控制和根除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拥有

专门知识并可发挥作用，并认识到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监测和反应专职办公室所

做的工作， 

 强调《国际卫生条例》作为确保对疾病的国际传播提供最大可能的保护、同

时尽量减少对国际交往的干扰的一种手段，继续具有重要意义，并敦促会员国将

该条例的修订工作列为高度优先事项，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同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布雷顿森林机构、私营部门和民

间社会合作，努力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促进国家一级的公共卫生工作， 

 又欢迎 2001 年 11 月 14 日在多哈通过的《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和公共卫生问题的宣言》，
3 
并注意到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 2003 年 8 月 30 日

关于执行《多哈宣言》第 6 段的决定，
4
 

 认识到必须加强国家卫生和社会基础设施，以强化各种措施来消除所有人

民、特别是得到最少服务的弱势群体在获取公共卫生、信息和教育服务方面面临

的歧视， 

 1. 敦促会员国将公共卫生进一步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包括通过

设立和改善有效的公共卫生机制，特别是疾病监测、反应、控制、预防、治疗和

信息交流网络，并征聘和培训国家公共卫生人员； 

 2. 吁请会员国和国际社会通过教育和大众媒体等途径，提高对良好公共卫

生措施的认识； 

                                                           
3
 世界贸易组织，WT/MIN(01)/DEC/2 号文件。 

4
 见世界贸易组织，2003 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理事会，IP/C/W/405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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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强调必须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基础上，积极开展控制传染病的国际合

作，以便通过交流信息和分享经验以及着重传染病的监测、预防、控制、反应、

护理和治疗以及预防疫苗的研究和培训方案等途径，加强各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

家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4. 要求改善全球公共卫生准备程度和反应系统，包括传染病预防和监测系

统，以便更好地应付重大疾病，包括在全球爆发新疾病的情况下； 

 5. 鼓励会员国积极参加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有关的监测数据

和信息的核查和鉴定，并同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及时公开交流同流行病以及

同新出现和再次出现、威胁全球公众健康的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有关的资料和经

验； 

 6.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区域委员会在接到请求时，酌情与会员国、私营

部门和民间社会密切合作，协助它们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并为减少和消除各种

主要传染病的有害影响进行区域合作； 

 7. 鼓励会员国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根据各自的任务，继续在其

发展活动和方案中处理引起关切的公共卫生问题，并积极支助全球公共卫生和保

健机构的能力建设； 

 8. 请秘书长在提交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关于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成果

后续行动的报告中列入关于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问题的意见。 

 
2003 年 10 月 27 日 

第 43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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